西安市阎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文书送达公告
阎市监罚送告〔2024〕10-1号
西安正方材料试验检测有限公司：

本局于2024年7月9日依法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阎市监处罚〔2024〕56号），因采取直接送达、留置送达、邮寄送达等其他送达方式无法送达，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本局决定依法向你（ 单位）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阎市监处罚〔2024〕56号），具体详见附件。    请你（单位）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本局领取行政处罚决定书及缴款票据，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六个月内依法向西安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联系人：秦小院、张保平  联系电话：029-86202428    

联系地址：阎良区胜利街161号综合执法大队             

附件：行政处罚决定书（阎市监处罚〔2024〕5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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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